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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与学术共同体——《散佚与重现：从薛允升遗稿看

晚清律学》读后

陈立新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南昌，330022；

摘要：《散佚与重现：从薛允升遗稿看晚清律学》一书通过对薛允升遗稿整理与流传过程的研究，揭示了晚清律

学在知识传播和学术群体互动中的关键作用。从薛允升遗稿的命运轨迹中，可以看到不同律学官员以律学书籍为

媒介，超越学派区隔的交流互动。薛允升遗稿的同源异命，源自晚晴动荡复杂的时局。书籍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

密相连，律学不仅是清代法律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理解中国近代转型的关键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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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主要关注以儒家经典

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与学术成果，律学则长期处于边缘化

的地位。这一研究现状似乎与律学在传统中国的实际地

位相契。然而，随着中国迈向近代，西方法律体系的引

入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过程中，对传统中国

法律体系及其与西方法律关系的认知不足，显著阻碍了

新法律体系的顺利实施。时至今日，那种认为法律在明

清历史中无足轻重的观点已难以成立。事实上，明清律

学的发展脉络与主流学术的演变呈现出高度一致性。正

如陈利所指出，清代幕友通过著书立说，将律学和法律

职业塑造成关系国计民生的实务。其发展趋势，与晚明

经世致用和实学思潮的复兴正相吻合。
[1]
谷井阳子认为，

清末以后的律学逐渐变成错综复杂、追求琐碎，而与高

尚理想毫无关系的学术。
[2]
了解明清时期律学发展演变

的过程、趋向，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刻认识中国近代变革

的传统底色。

孙家红的《散佚与重现：从薛允升遗稿看晚清律学》
[3]
一书，通过考察薛允升遗稿的修订、刊刻与流传的过

程，深入探讨了晚清以陕派律学为核心的法律知识传播

与研习活动，以及以刑部司法官员为主体的律学群体的

交流网络。陕派律学的概念最早由沈家本提出，指由陕

西籍刑部司法官员构成的律学学派，代表人物为薛允升。

关于陕派律学的内涵和界限，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解读。

巩涛注重学术渊源，将浙江的沈家本也纳入陕派律学之

列。
[4]
闫晓君则关注陕派律学的时间上限，将陕派律学

的起源追溯至顺治年间任刑部左侍郎的崇雅。
[5]
相较而

言，孙家红的判断更为谨慎。她认为陕派律学既不应该

单存以地域划分，也不能突破同治、光绪二朝的界限，

沈家本更没有自认为是陕派。陕派律学和豫派律学的分

野集中体现在秋审上，是两个以质取胜、密切互动的律

学专家群体。孙家红对陕派律学范畴的讨论，展现了其

严谨、细腻的学术研究风格，为厘清晚清律学的发展脉

络提供了新的视角。

以下从薛允升遗稿的生命轨迹和晚清律学中人的

互动合作两个方面，概述本书的主要内容，并作简要评

价。

1 同源异命：薛允升遗稿的多样轨迹

薛允升自咸丰六年（1856）签分刑部之后，就开始

研究律例，随时记录心得、疑义。这些内容以《大清律

例》为纲，自两汉经义始，论及各朝律例变化，积累成

论著百余册。之后，薛允升将其中的部分删定为《汉律

辑存》《唐明律合刻》《服制备考》《定例汇编》《读

例存疑》等书。从现存的稿本来看，删定后的内容、格

式都尚显粗糙。刑部同僚本欲共同筹资，将这些作品刊

刻。不幸庚子事变爆发，官员四散。此后，同出于“百

余册”底稿的薛允升著述，演化出多样曲折的命运轨迹。

《读例存疑》：五十四卷。主要解释、疏通《大清

律例》，考证例文，探讨律例关系。在庚子事变前的删

定过程中，以刑部同僚为主的官员群体曾帮助薛允升进

行抄写和校订，薛允升则在抄本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批注、

修改。薛允去世后，《读例存疑》一书被带至京师。为

防散毁，刑部同僚通力促成了该书的刊刻。其中比较重

要的有三人，担任编纂的沈家本、负责筹钱的段书云和

从事校雠的许世英。校订完成后，刑部同僚 20 人联名

进呈。待谕旨钦准后，遂交律例馆排印刊行。该书后又

经黄静嘉先生点校整理，于 1970 年由台清成文出版社

重新印行。除正式刊本外，今有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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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馆藏《宝坻档案》稿本、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仁井

田陛文库稿本。

《定例汇编》：不分卷。主体内容为乾隆十五年

(1750)以后有关条例修改的奏折。1899 年田涛获薛允升

遗稿一部，点校整理后，以《唐明清三律汇编》为名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然据作者考证，《唐明清三律

汇编》之名不确。该书中《定例汇编》占 74%、雷同《唐

明律合编》者占 20%、雷同《读例存疑》者次之。一史

馆藏郭昭抄本《读例存疑》中有签条云：“‘嘉庆十年

四月间刑部奏请定接收呈请’起，至‘恭纂为例’止，

另抄一本”。稿本中用签条指示抄录相应修例奏折，另

成一本，应该就是为《定例汇编》的成书作准备。而这

签条所指示抄录的内容，也就成了《定例汇编》的有机

组成部分。由此可知，田涛所获薛允升著述稿本，与北

京、东京二地馆藏《读例存疑》稿本同出一源。

《唐明律合编》：四十卷。1891年，薛允升在沈家

本重刊的《唐律疏议》的基础上，着手编订《唐明律合

编》，庚子(1900)前完成。薛允升去世后，《唐明律合

刻》连同《服制备考》稿本被方连轸带到安徽，其后《唐

明律合编》稿本又辗转落入藏书家董康手中。20 世纪

20年代初，大总统徐世昌从董康手中借得稿本，交由曹

秉章编校付梓，并未归还稿本。在《唐明律合编》刊印

若干年后，部分《唐明律合编》稿本被内藤湖南获得，

藏于关西大学内藤文库。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万有

文库”，将该书收入。在仁井田文库现存八册《读例存

疑》稿本中，含有属于《唐明律合编》的文字内容，表

明《读例存疑》与《唐明律合编》同出一源

《汉律辑存》：六卷。同光之间，薛允升纂《汉律

辑存》，已定本将刊。庚子事变后逸于京师，为某舍人

所获，匿不肯出。至 20世纪 30年代，被日本东方文化

事业委员会购得。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接收，运往中

国台湾。1973 年，岛田正郎在中国台湾傅斯年图书馆

发现此书，后经堀毅整理，被中国台湾鼎文书局收入

《中国法制史料》。
[6]
另有一册黑格抄本《汉律辑存》

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

《服制备考》：四卷。在薛允升去世后，《服制备

考》被方连轸带到安徽，许诺刊刻。之后该书湮没多年，

20世纪 30年代被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购得，今藏上海

图书馆。
[7]

《秋审分类批词》：原稿二册，今合为一册。该书

包含秋审各类批辞范式。光绪二十五年（1899）薛允升

左迁宗人府府丞时，同乡门人郭昭向其问学，薛允升以

书相赠。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秋审略例》：四卷。所载为清代秋审司法程式。

原稿三、四卷散佚于庚子之役，仅存目录，一、二卷被

薛允升门人江联葑刊印。但该书因见解独到，被刑部同

僚广泛抄录。原稿虽湮没，抄本仍广泛流传。今东洋文

化研究所藏《秋审略例》《秋审》，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图书馆藏稿本《秋曹稿式》，均实为薛允升《秋审略例》。

《汉律决事比》：仅有书名，或为《汉律辑存》之

一部，或为《汉律辑存》之误。

《薛赵二尚书遗稿》：不分卷。收录薛允升和赵舒

翘生前所拟奏疏及驳外省题咨稿件。1909 年由吉同钧汇

集、编订后刊刻，今藏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薛大司寇遗稿》：薛允升故去后，沈家本有意联

合昔日刑部同僚，搜罗薛允升平时不甚留意之司法文牍

和所拟刑部规章制度，辑成《薛大司寇遗稿》二卷，作

为表彰和纪念。1907 年冬沈家本拟定编辑《薛大司寇遗

稿》计划，并着手进行。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未完竣。

至 1909 年秋，吉同钧所编《薛赵二尚书遗稿》出版。

孙家红推测，在这之后，沈家本觉得出版《薛大司寇遗

稿》不再必要，原定计划搁浅。

孙家红能通过薛允升遗稿讨论晚清律学，更重要也

更本质的原因在于这些书稿并非纯粹的个人心血，而是

晚清诸多律学中人的共同成果。以刑部官员为主的律学

群体，在书籍的修定阶段抄写底本、校订内容，在书籍

的刊刻阶段筹集资金、指示排版格式，又通过学习、适

用、传抄促进了书籍的流传和保存。在这个过程中，他

们一方面相互交流、学习，并在一些事务上密切合作。

另一方面，他们也坚持各自的司法观念特色，并主要分

为陕派律学和豫派律学两家。围绕薛允升遗稿的生命历

程，我们可以隐隐看到一个有着密切关联的学术共同体

学随世转，薛允升遗稿的同源不同命背后，是晚清

动荡多变的时局。薛允升的百余册著述，是清代律学发

展到高峰的集中体现，其散佚则肇自八国联军侵华引发

的庚子事变。随后沈家本试图整理、出版薛允升遗稿，

也是为了有资于晚清政府应对世变的律例编修。作者之

能从薛允升遗稿窥探晚清律学之一般，正是因为遗稿的

命运深刻反映了晚清国家命运的轨迹。

2 书籍与人：遗稿编校中的律学共同体

。

以《读例存疑》为例，现藏一档馆《宝坻档案》中

的两册抄本，其抄录者郭昭即为薛门弟子。据光绪二十

九年（1904）刑部奏呈《读例存疑》的疏文可知，郭昭

在之后还参与了该书的编校工作，此时他已官至刑部安

徽司员外郎。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仁井田陛文库有

八册稿本《读例存疑》，其上字迹显示曾有二人在底稿

上进行修改，或以签条形式粘附修例意见，这二人便是

罗维垣和王世琪。王世琪官至大理院少卿，罗维垣的著



聚知刊出版社 2024 年 1 卷 11 期

JZK publishing 智慧教育

166

作《官司出入人罪减除折算表》被沈家本评为“足备法

家之讨论”，二人在晚清司法领域均占有一席之地。更

深度参与了《读例存疑》编纂的是沈家本。沈家本曾校

阅《读例存疑》原稿，以签条的形式修改内容、指示排

版格式。沈、薛二人意见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就《读例

存疑》正式刊本来看，最终是沈家本的意见占了上风。

沈家本对于该书的校正修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反复

斟酌方才确定，体现了他对此著作的认真思考。

据作者统计，至少十九人参与了东洋文化研究所八

册稿本的底本抄写和校订工作。作者将之与《宝坻档案》

两册署名“郭昭录”的稿本对比，得知郭昭亦身列其中。

上海图书馆六册稿本中则有郭昭、陈浏、史绪任、刘彭

年和武玉润五人，陈浏曾任刑部安徽司员外郎，史绪任

官至广东高等审判厅厅丞，武玉润官至知府，刘彭年亦

是晚清政坛的知名人物。那么仅现存稿本所见，至少有

二十三人参与了《读例存疑》的抄写和校订。而将上海

图书馆六册稿本中的四人，与光绪二十九年（1904）奏

呈《读例存疑》所列二十人对比，重复的仅武玉润一人。

由此可见，真正参与了《读例存疑》修订的，恐怕不下

四十人。

如前所述，薛允升是陕派律学的代表，那么其遗稿

的处理，是不是属于陕派的内部事务呢？据作者统计，

在 20位具名上呈《读例存疑》者中，属于旗籍者 3人，

来自陕西、河南、山西者各 3人，来自江西、直隶者各

2人，其余 4人分别来自湖南、四川、江苏和安徽。在

稿本中得见名字的诸人中，罗维垣和王世琪均为湖南人，

郭昭陕西人、陈浏江苏人、史绪任河南人、刘彭年直隶

人、武玉润河南人，而对薛允升稿本影响最大的沈家本

则是浙江人。由此可见，一方面郭昭在不同名单中的重

复出现，体现了陕派律学官员在薛允升遗稿处理中的深

度参与。另一方面，大量不属于陕派的官员，甚至和陕

派相对称的豫派律学官员也加入到薛允升遗稿的修订

中来。

陕、豫两派的互动，在豫派方连珍的身上体现得尤

为突出。方连轸曾两次随同薛允升出京办案，并与陕派

后起之秀吉同钧同为法部律学馆教习。在 1910 年吉同

钧刊刻《大清律讲义》附录“律学馆季考拟作”之后，

方连轸点评道：“其积之有素也。同官十数年，沾溉磋

磨，久已多所获益。”豫、陕两派虽然有着不同的司法

特点，但并不因此相互诋毁，反而多有交流、互助，对

于对方的优点亦不吝赞赏。

与参与修订同等重要的，是律学官员对保存薛允升

遗稿的重大贡献。《读例存疑》的刊刻、流传，仰赖以

沈家本为首的刑部诸官员的努力；汇订《薛赵二尚书遗

稿》的吉同钧、将《秋审略例》前两卷付梓的江联葑，

是陕派律学的代表人物；出版《唐明律合编》徐世昌，

也与薛允升有着师生之谊。更为戏剧的是《秋审略例》

后两卷的流传，该书三、四卷在江联葑试图刊印时就已

佚失，却因被刑部同僚抄录，有多个异名抄本保存下来。

这些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观念的司法官员，在修订

遗稿的过程中相互交流切磋，紧密合作以完成遗稿的修

订工作。薛允升遗稿的修订成为一个契机，将不同地域、

不同学派的律学专家汇聚到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着密切

联系的学术共同体。

3 结语

综上所述，本书通过对薛允升遗稿编纂与流传过程

的研究，深入揭示了晚清律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学术共同

体的运作机制，展现了律学在法律知识传播与实践中的

重要地位。这提示我们，未来的学术研究应更加关注法

律群体的构成与互动机制，探讨律学知识生产与社会实

践的关联。同时，从晚清律学的发展与衰退中反思中国

法律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将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传统法

律文化在现代法治建设中的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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